
设计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细则办法 

根据《江南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为保证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步促进招生复试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学校

的通知要求，我院成立由院长为组长的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制订本学院

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复试小组工作，并对本学院的复试、录取结

果负责。 

一、考生参加复试的条件 

我院各专业的复试分数线详见学校研究生院网站，考生必须达到我院相关专业的

复试分数线方能参加该专业的复试。 

二、复试工作要求 

所有拟录取的考生均需进行复试，复试合格方可拟录取。推荐我院的免试攻读硕

士研究生在推免时已经参加复试，故所有推免生不再参加本次复试。 

三、复试主要内容和方式 

（一）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外语听说以及思想政治

品德等。 

1. 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知识理论发现、分析和解

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外语听说能力； 

（4）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 综合素质考核 

（1）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全面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等。着重了解考生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和认识，并对考生的专业

思想和治学态度进行必要的考察；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和社会实践（包括社团活动）或实际工

作等方面的经历；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心理健康情况等； 

（4）人文素养； 

（5）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等。 

3. 体检 

（二）复试方式： 

1. 笔试：满分为 150 分。专业课笔试主要测试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 

专业综合（命题创作或专题论文写作任选）：考试时间 3 小时； 

设计评论：考试时间 3 小时； 

专业设计：考试时间 3 小时。 

2. 外语听力测试（满分为 50 分）：考试时间 25 分钟； 

3. 综合面试（满分为 100 分）：面试主要对考生的专业知识结构、综合能力和

外语听说能力进行测试，面试： 

其中：专业面试（综合素质、专业能力测试）：80 分 

外语口语面试（听、说测试）：20 分 

时间约 20 分钟/人。同一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标准要统一。 

4. 体检：复试阶段必须体检，体检安排在校医院。不参加体检、体检不合格及

弄虚作假者，不予录取。 

5. 复试的具体内容、笔试科目及要求参见研究生院网站：江南大学 2017 年硕士

招生目录（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 

（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复试应更加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

查，加强对考生实践经验和科研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同时还应注重对考生兴

趣、爱好、特长及就业意向等方面的考查。 



四、调剂：需符合学校《江南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的相

关规定。 

五、复试成绩、拟录取 

（一）复试成绩 

1. 复试总成绩计算方式 

复试成绩由笔试成绩、外语听力成绩和面试成绩组成，满分 300 分； 

复试成绩=笔试成绩+外语听力成绩+面试成绩 

2.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

格者不予录取。 

3. 综合成绩计算方法：综合成绩＝初试成绩/5＋复试成绩/3； 

4. 调剂专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 

5. 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6. 复试专业课低于 60 分者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二）面试合格考生的拟录取程序 

1. 各专业的拟录取顺序：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2. 复试完毕，设计学院参考体检结果，及时将复试结果及是否拟录取通知考生。 

 


